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9]天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申诉、举报
和维修申报平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8]第一条 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建立完善监督反馈工作机制，按照《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农建发〔2025〕3号）、《天津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津农委〔2024〕13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申诉、举报和维修申报的办理。
[bookmark: OLE_LINK1]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申诉，指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测绘、设计、招标、施工、监理、验收等单位法人或工作人员（以下统称申诉人），在履行合同和法定职责过程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求的提出。
举报，指法人或自然人（以下统称举报人）对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参建单位法人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线索的提出。
维修申报，指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使用人，依据《天津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工程质量、运行管护问题及维修需求的提出。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第四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申诉、举报和维修申报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指由市农业农村委统一设立热线电话，用于接收、解答、办理、答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申诉、举报和维修申报的服务平台。
通过市政务服务12345便民热线、农田随手拍小程序等渠道反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信息，与本平台并行，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办理。
第五条 按照国家和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规定，明确平台运行管理中各级各有关单位的工作责任。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市农业农村委负责制定平台运行管理制度，按照规定的程序对收到的反馈进行下发和督办，承办需市级办理的问题，协调市级层面相关工作，向有关部门移交问题线索等。平台设在市农业农村委农田建设管理处，负责接收热线，派发工单，建立并更新台账，开展满意度调查等。
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安排专人负责工作衔接，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天津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和《天津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对乡镇政府、参建单位、管护主体的工作职责规定，组织有关单位对市级下发工单的核实、办理，向平台反馈办理进展和结果，向区有关部门移交问题线索等。
第六条 申诉人、举报人应当如实反映问题，有权知悉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其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等依法受到保护。鼓励申诉人、举报人实名反映问题。
使用人应提供工程设施名称、位置、现状情况，以及使用人联系方式等，以便核实办理。
第二章  接收与受理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平台运行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午8:30至12：00、13:30至17：00时。
第八条 平台接收人员收到来电后，应根据本办法第六条有关规定，分类处理：
（一）涉及申诉的，应记录工作台账，填写下发工单至有关区农业农村部门办理。
（二）涉及举报的，应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记录工作台账。举报高标准农田参建单位违法违规问题的，制作工单并下发至有关区农业农村部门办理；举报政府工作人员违纪问题的，告知举报人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
（三）涉及维修申报的，应记录工作台账，填写下发工单至有关区农业农村部门核实办理。
（四）涉及政策咨询的，应当根据国家和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规定，直接答复诉求人。涉及国家秘密的，执行《政府公开条例》有关规定。
（五）涉及同一事项的，告知办理进度或者办理结果。
（六）在收到相关申请后及时向相对人作出接收或受理的告知，避免因受理拖延影响当事人权益。
第三章 工单办理
第九条 收到派发工单后，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对工单反馈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原则上收到工单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告知平台办理结果。对无法按期办结的，应说明原因，明确工作措施和办结时限并按期向平台反馈。
第十条 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
（一）涉及申诉的，区农业农村部门应组织乡镇（街道办事处）于收到工单后3日内处置完毕；超期未解决的，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协调解决；3日内仍未解决的，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向区政府和市平台报告。市农业农村委将派出工作组进行实地督导并同步将问题线索和解决过程情况转纪检监察部门。
（二）涉及举报的，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由项目法人查清质量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因质量问题整改造成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由责任单位承担。
（三）涉及维修申报的，按照《天津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工单办结后，平台应向来电人反馈和回访，核实工单办理情况并进行满意度评价。
满意度评价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对评价为不满意的工单，平台应将办结工单退回区农业农村部门再次办理。
第十二条 对平台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有关个人信息，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不得泄露。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三条 市农业农村委协调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机构，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机制，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政策培训，采取工作指导交流、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第十四条 市农业农村委应当加强对平台运行管理和工单办理各环节的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定期形成数据分析报告，为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农业农村委责令改正；涉及违法违纪问题线索的，由市农业农村委按程序移交纪检监察和相关执法部门：
（一）对法定职责内的诉求事项拒不接收的；
（二）对受理的诉求事项应办未办，经督办仍未办理的；
（三）办理诉求事项弄虚作假的；
（四）违反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有关个人信息的；
（五）非法干预、压制、打击报复或干扰来电人正常生活、生产经营活动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委农田建设管理处负责解释，热线电话的变更应向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报备并发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天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申诉、举报和维修申报热线发布之日起实施。
